重庆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渝污普办〔2007〕13号

重庆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转发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清查工作细则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国发〔2006〕36号）精神，指导地方各级污染源普查机构做好污染源清查工作，确保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顺利完成，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了《关于印发〈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作细则〉的通知》（国污普办〔2007〕9号），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抓紧组织实施，并于2007年12月15日之前将污染源清查名录汇总表上报至市污染源普查办公室。

    联系人：温华 89188713；传真：89188715

附件：《关于印发〈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作细则〉的
通知》（国污普办〔2007〕9号）
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主题词：环保  污染源普查  清查  通知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07年11月7日印发

附件:

国污普办〔2007〕9号

关于印发《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
工作细则》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新疆建设兵团环保局，全军环办：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国发[2006]36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7]37号）的要求，指导地方各级污染源普查机构做好污染源清查工作，确保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顺利完成，现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作细则》印发给你们，请各级人民政府污染源普查机构据此细则认真组织实施清查工作。
附件：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作细则
                          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作细则
一、编制目的与依据
单位清查是污染源普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确定普查总体样本数，确保普查对象不重不漏，做好普查清查工作，保证普查顺利实施，依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和《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2、 清查的目的

清查的目的在于查清普查区域范围内各类单位（包括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以及个体经营户）的基本信息，以确定是否纳入普查、是详细普查还是简要普查，为科学制定普查工作实施方案提供依据。
3、 清查内容

清查是对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的清理登记。
清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名称、单位地址、联系人、行业类别、经济（生产）规模等。
农业源种植业的清查以乡镇（或国营农场）为单位填写清查表，了解农作物种植情况和农药、化肥的使用情况。
4、 清查原则

（一）所有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一律按经营所在地原则进行清查，即按照地域原则进行清查登记。
（二）参考工商企业名录、经济普查产业活动单位名录、中小企业名录、本地污染源监管等信息，按行政区域逐户登记清查。
（三）农业源种植业的清查按乡为单位，规模化农场按农场为单位登记。重点流域农村生活源的清查按村为单位登记。
清查工作由普查机构负责。通过了解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和乡镇的相关信息，按照污染源类型分别填写附件中相应的清查表格。
5、 清查工作的阶段和方法

（一）清查基础资料准备阶段
清查基础资料由各地普查机构中相关成员单位（工商局、统计局、发改委、环保局、农业厅、公安厅等）共同提供，以各地2007年基本单位名录库为基础，经各地普查办公室进行整理和核对，形成各地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基础资料册（库）”，作为开展单位清查工作的依据。
（二）走访清查登记阶段

可以按街道（社区）、村（镇）划分清查区域。
普查员进入清查区域后，应与区域行政管理部门取得联系，在其配合下开展清查。首先明确该清查区地域的范围和界限。在相邻的清查区，普查员要按照清查区示意图沿交界处实地勘察，明确相邻的清查区之间界限和各自清查的范围。其次，要熟悉环境，明确自己负责区域内的街道名称、门牌起止号码，对清查区域内的各类产业活动单位、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等清查对象，用“清查基础资料册”逐一核对。最后走访清查对象，按要求填写清查表。
（三）数据处理、审核阶段

各地普查机构，对各类清查表应当采取交叉作业的方式进行审核、登记，剔除重复。
（四）单位增补、结果上报阶段

根据核查结果，对清查时遗漏的单位进行增补清查。清查结果逐级上报，作为各地区确定普查对象和筛选工业源中详细普查、简要普查对象的依据。
（五）事后质量抽查工作阶段

登记和核查工作结束后，各市、县（区）普查机构要组织力量进行事后质量抽查工作。
6、 清查结果的审核

普查员应对清查对象提供的信息进行人工审核。核实污染源分类（填报的清查表格种类）是否正确，清查指标是否填写完整，有无漏填缺填等。
国家和省、市级普查机构在正式开始普查前要对污染源清查结果的质量进行核查，按一定比例抽样，核查各区、县清查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核查发现清查有误时，必须补充清查，必要时要重新清查。
7、 清查工作的组织

清查工作在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由各地普查机构组织实施。按《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工作细则》的要求配备普查人员，经培训后上岗，以保证清查工作按时完成。
农业源和农村生活污染源的清查以普查机构中的农业组或负责农业源普查单位组织。
生活源可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助清查。
总后勤部负责按全国的统一要求组织军队、武警部队所属单位污染源的清查。
八、对清查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区域进行拉网式清查，清查结果要与“清查基础资料册（库）”进行核对，重点核查变更、消亡或新增加的单位。
（二）清查时普查员必须携带有效证件。
（三）普查员清查时要告知清查对象的权利和义务，督促清查对象如实提供信息。
（四）普查员有权查阅清查对象有关的统计和排污申报等相关原始资料及有关经营证件。
（五）普查人员对清查对象提供的资料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擅自对外提供。
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表

	
	工业源清查表

2007年
	表　　号：QC1表

制表机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1.清查小区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                                         社区（村委会）

	2.行政区划代码
	—

—

     (普查机构填写)                


	序号
	3.单位名称
	4.单位地址

(街道（村）门牌号)
	5.联系人
	6.联系电话 
	7.行业类别
	8.是否

国有企业
	9.工业产品销售

收入（万元）
	10.是否有危险废物，重金属、放射性物质排放

	
	
	
	
	
	
	是□   否□    
	≥500□  <500□
	是□     否□    

	
	
	
	
	
	
	是□   否□    
	≥500□  <500□
	是□     否□

	
	
	
	
	
	
	是□   否□    
	≥500□  <500□
	    是□     否□

	
	
	
	
	
	
	是□   否□    
	≥500□  <500□
	是□     否□

	
	
	
	
	
	
	是□   否□    
	≥500□  <500□
	    是□     否□

	
	
	
	
	
	
	是□   否□    
	≥500□  <500□
	    是□     否□

	
	
	
	
	
	
	是□   否□    
	≥500□  <500□
	    是□     否□

	
	
	
	
	
	
	是□   否□    
	≥500□  <500□
	    是□     否□

	
	
	
	
	
	
	是□   否□    
	≥500□  <500□
	   是□     否□

	
	
	
	
	
	
	是□   否□    
	≥500□  <500□
	是□     否□


注：①8、9和10栏，按实际情况在“□”内划“√  ”；②[9.工业产品销售收入]限非国有企业填报。

如表格不够填写，请自行复印。

普查员：                                                     普查指导员：                                                     填表日期：200  年     月     日

工业源清查表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本表以清查小区为单位填报。填报范围为清查小区范围内截至清查时所有的工业企业（包括已建成，开始试生产、暂时停产的企业）。

二、指标解释

【1.清查小区】写明清查小区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和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的名称。

【3.单位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按法人登记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填写。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4.单位详细地址】填报清查对象所在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得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5.联系人】填报清查企业环保联系人或负责提供清查信息人员的姓名。

【6.联系电话】填报联系人的电话。 

【8.行业类别】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分类。一个企业属于哪一个工业行业，是按正常生产情况下生产的主要产品的性质（一般按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比重较大的产品及重要产品）把整个企业划入某一工业行业小类内。填报清查企业所属的行业名称。

【9.是否国有企业】根据清查企业的登记注册类型。在相应选项后的“□”划“√”。

【10.工业产品销售收入】本栏仅限非国有企业的清查企业填报。根据2007年工业产品的实际销售收入，在相应选项后的“□”划“√”。

【11.是否有危险废物，重金属、放射性物质排放】根据清查企业是否产生危险废物和排放重金属、放射性废物，在相应选项后的“□”划“√”。只要普查对象符合其中一项，如：有危险废物产生，就应在“是”后的“□”内划“√”

	



	规模化农场种植业基本情况清查表Ⅰ

2007年
	表　　号： QC2-1
制表机关：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1.农场名称
	
	2.农场负责人
	
	3.联系电话
	

	4.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州、盟、区)           县(市、区、旗)         乡(镇)          村

	5.行政区划代码
	□□□□□□-□□□-□□□
	6.农场代码
	□□□□□□□□-□（□□）

	7.耕地总面积
	               （亩）
	①旱地              （亩）②水田               （亩）
	8.保护地面积
	                  （亩）

	9.园地面积
	              （亩）
	①果园              （亩）②茶园              （亩）③桑园             （亩）④其他              （亩）

	10.不同坡度耕地、园地面积
	①平地（坡度≤5°）             （亩）②缓坡地（坡度5-15°）             （亩）③陡坡地（坡度＞15°）            （亩）

	11.坡地种植方向及面积
	①顺坡           （亩）②横坡           （亩）

	12.耕作方式及面积
	①免耕           （亩）②少耕           （亩）③常规           （亩）

	13.平地（坡度≤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
	耕地
	13-1.水田
	①单季稻           （亩）②双季稻           （亩）③麦稻轮作        （亩）

④油稻轮作         （亩）⑤水生蔬菜           （亩）⑥其他           （亩）

	
	
	13-2.旱地
	13-2-1大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13-2-2保护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园地
	13-3.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他果园               （亩）

	
	
	13-4.其他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③其他园地                （亩）

	



	规模化农场种植业基本情况清查表Ⅱ

2007年
	表　　号： QC2-1
制表机关：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14.缓坡地(坡度5-1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
	梯

田
	耕地
	14-1.水田
	①单季稻           （亩）②双季稻           （亩）③麦稻轮作        （亩）

④油稻轮作         （亩）⑤水生蔬菜           （亩）其他           （亩）

	
	
	
	14-2.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园地
	14-3.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他果园              （亩）

	
	
	
	14-4.其他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他园地             （亩）

	
	非

梯

田
	14-5.横坡种植
	14-5-1.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14-5-2.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他果园              （亩）

	
	
	
	14-5-3.其他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他园地             （亩）

	
	
	14-6.顺坡种植
	14-6-1.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14-6-2.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他果园              （亩）

	
	
	
	14-6-3.其他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他园地             （亩）


	



	规模化农场种植业基本情况清查表Ⅲ

2007年
	表　　号： QC2-1
制表机关：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15.陡坡地(坡度≥1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
	梯

田
	耕地
	15-1.水田
	①单季稻           （亩）②双季稻           （亩）③麦稻轮作        （亩）

④油稻轮作         （亩）⑤水生蔬菜           （亩）⑥其他           （亩）



	
	
	
	15-2.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园地
	15-3.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他果园              （亩）

	
	
	
	15-4.其他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他园地             （亩）

	
	非

梯

田
	15-5.横坡种植
	15-5-1.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15-5-2.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他果园              （亩）

	
	
	
	15-5-3.其他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他园地             （亩）

	
	
	15-6.顺坡种植
	15-6-1.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15-6-2.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他果园              （亩）

	
	
	
	15-6-3.其他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他园地             （亩）


农场负责人：                    普查员：                          填表日期：200     年     月      日
规模化农场种植业情况清查表指标解释与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本表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场种植业基本情况清查表，以农场为一个填报单位，填报范围为行政区划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所有规模化农场。

规模化农场为：种植粮食作物（包括谷类、豆类和薯类）、经济作物（包括棉花、麻类、桑类、油料、糖料、烟草、茶、花卉、药材、果树等）和蔬菜作物（包括根茎叶类、瓜果类、水生类）的，且耕地和园地总面积在10000亩以上的农场。

（二）指标解释

【1.农场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农场的全称。包括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单位，包括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如单位名称变更（含当年变更），应同时填上变更前的名称（曾用名）。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2.农场负责人】企业法人单位填写企业法定代表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产业活动单位填写本农场的主要负责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是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填写。

【3.联系电话】农场负责人的联系电话。

【4.地址】指本农场生产场所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地跨几个行政村的农场详细地址只要写到乡（镇）一级，以此类推。地址按照民政部门认可的名称填写。

【5.行政区划代码】根据农场详细地址填写相对应的行政区划代码。地跨几个行政村的农场行政区划代码只要写到乡（镇）一级，以此类推。由所在地普查机构统一填写。根据普查对象的详细地址，按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将相应行政区划代码填写在方格内。不在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提供范围内的县以下地区，由县（区）普查机构按编码规则自行编码填报，自行编码不得与已统一编制的代码重复。

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为按照2006年的全国行政区划编码，共有12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段为6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第三段6位编码，表示县以下的行政区划。

如2007年行政区划代码有变动的：

（1）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有变动的，则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代码（第1-6位码）按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填报；

（2）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变化但县以下行政区划未变化的，按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库中的代码第7-12位码填报；

（3）县以下行政区划有变化的，按编码原则自行编码。

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码原则如下：

第二段3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二段3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0”表示街道，“1”表示镇，“2”和“3”表示乡，“4”和“5”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行政区划的顺序号。

（1）街道的代码从001－0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2）镇的代码从100－1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3）乡的代码从200－3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4）政企合一单位的代码从400－5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第三段的3位数字，表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代码，用3位顺序码表示。具体编码方法如下：

（1）居民委员会的代码从001—1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2）村民委员会的代码从200—3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行政区划编码中的地址名称应采用民政部门认可的正式名称。

【6.农场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该农场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已经领取了法定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使用法定代码，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代码均由八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填写时，要按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代码填写。产业活动单位是本部的，如果没有法定代码，使用法人单位法定代码的前八位，第九位校验码填“B”。

【7.耕地总面积】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不包括种植茶、桑、果等多年生木本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草田轮作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林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抛荒不满三年的耕地。南方宽度小于1m，北方宽度小于2m固定的沟、渠、路和田埂也算耕地。

不包括已改为鱼塘、果园、林地的土地，被工厂、公路、铁路等设施占用的土地，已退耕还林、还草或已损毁的耕地。也不包括抛荒三年以上的耕地。

林农、果农间作的土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按耕地计算，以果树为主的计为园地，以林地为主的计为林地。已实施国家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并已享受补贴的，无论是否间作农作物，都不算为耕地面积。

耕地又分成水田和旱地。水田是指被调查的地块，筑有田埂（坎），经常蓄水，常年用来种植水稻、莲藕、席草等水生作物的耕地，也包括实行水旱轮作的耕地（如水稻与小麦、油菜或蚕豆等轮作）。除水田外的其他耕地统称为旱地，包括统计资料（如统计年鉴、农业普查等）所指的旱地和水浇地。分别填写旱地和水田的面积。

【8.保护地面积】是指在露地不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季节，采用保护设备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栽培农作物的面积。例如在寒冷气候条件下通过采用温室、温床、冷床、塑料棚等设备，创造光照、温度、水分、通风等适宜的小气候环境，种植蔬菜、果类等高产高值作物的种植面积。

【9.园地面积】是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汁为主的多年生木本或草本作物，覆盖率大于50％，或每亩株数达到合理株数的70％的土地。包括果园、茶园、桑园及橡胶园等。果园面积：指种植果树的园地面积；茶园面积：指种植茶树的园地面积；桑园面积：指种植桑树的园地面积；其他园地面积：指除上述茶、果、桑园以外的园地面积。

【10.不同坡度耕地、园地面积】分别填写①平地（坡度≤5°以下）、② 缓坡地（坡度5～15°）、 ③陡坡地（坡度＞15°) 的耕地和园地面积。其中缓坡地的坡度5～15°是指坡度大于5°且小于等于15°。

【11.坡地种植方向及面积】种植方向是指作物栽培行的方向或作物垄的方向，分成①横坡种植和②顺坡种植两种。横坡种植指作物垄的方向和地块坡向方向成垂直的种植方式，顺坡种植则是作物垄的方向和地块坡向方向一致的种植方式。分别填写这两种种植方向的面积。

【12.耕作方式及面积】分别填写①免耕、②少耕和③常规耕作方式下的面积。免耕：指除播种或注入肥料外，不再搅动土壤。施肥可与播种同时进行，也可以在播前或出苗后进行；少耕：指将对土壤耕耘面积和耕耘次数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的耕作制度；常规：指土壤经过耕翻后多次耙压碎土的耕作方式。

【13.平地（坡度≤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根据土地类型将平地分成耕地和园地两大类，其中耕地又分成水田和旱地（包括大田和保护地）两类，园地又分成果园和其他园地两类。根据种植模式又将“耕地－水田”（指标13-1）分成单季稻、双季稻、麦稻轮作、油稻轮作、水生蔬菜和其他等6种种植模式，其中麦-稻-稻种植模式视同麦稻轮作，油-稻-稻种植模式视同油稻轮作，不在上述所列的5种种植模式下的填为“其他”类；将“耕地－旱地－大田”（指标13-2-1）分成1～6种主要的种植模式；将“耕地－旱地－保护地” （指标13-2-2）分成1～4种主要的种植模式；种植模式以种植作物名称和种植制度来描述，例如小麦玉米两种作物轮作；代码以作物代码和种植制度符号进行标示，作物代码见表1，如果为两种作物轮作，则用“—”符号连接，如果为两种作物套作，则用“/”符号连接，如果为两种作物间作，则用“//”符号连接，例如小麦玉米两种作物轮作，可表示为“LC02—LC03”；将“园地－果园”（指标13-3）分成苹果、梨、柑桔、香蕉、桃、葡萄和其他果园这7种种植模式；将“园地－其他”（指标13-4）分成茶园、桑园和其他园地这3种种植模式。分别填写上述各种土地类型下各类种植模式的种植面积。

表1   作物名称和作物代码对应表

	粮食作物

名称
	粮食作物

代码
	经济作物

名称
	经济作物

代码
	蔬菜作物

名称
	蔬菜作物

代码

	水稻
	LC01
	棉花
	JC01
	根茎叶类蔬菜
	SC01

	小麦
	LC02
	麻类
	JC02
	瓜果类蔬菜
	SC02

	玉米
	LC03
	桑类
	JC03
	水生蔬菜
	SC03

	其他谷物
	LC04
	籽用油菜
	JC04
	
	

	大豆
	LC05
	其他油料作物
	JC05
	
	

	其他豆类
	LC06
	甘蔗
	JC06
	
	

	甘薯
	LC07
	甜菜
	JC07
	
	

	马铃薯
	LC08
	烟草
	JC08
	
	

	
	
	茶
	JC09
	
	

	
	
	花卉
	JC10
	
	

	
	
	药材
	JC11
	
	

	
	
	落叶果树
	JC12
	
	

	
	
	常绿果树
	JC13
	
	

	
	
	香蕉
	JC14
	
	

	
	
	其他果树
	JC15
	
	

	
	
	其他
	JC16
	
	


【14.缓坡地（坡度5～1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根据土地类型将缓坡地分成梯田和非梯田两大类，其中梯田又分成耕地（包括水田和旱地）和园地（包括果园和其他）两大类。根据种植模式又将“梯田－耕地－水田” （指标14-1）分成单季稻、双季稻、麦稻轮作、油稻轮作、水生蔬菜和其他等6种种植模式，其中麦-稻-稻种植模式视同麦稻轮作，油-稻-稻种植模式视同油稻轮作，不在上述所列的5种种植模式下的填为“其他”类；将“梯田－耕地－旱地”（指标14-2）分成1～4种主要的种植模式，种植模式定义同指标13；将“梯田－园地－果园” （指标14-3）分成苹果、梨、柑桔、香蕉、桃、葡萄和其他果园这7种种植模式；将“梯田-园地－其他”（指标14-4）分成茶园、桑园和其他园地这3种种植模式。将“非梯田－横坡/顺坡种植－旱地”（指标14-5-1/14-6-1）分成1～6种主要的种植模式；将“非梯田－横坡/顺坡种植－果园”（指标14-5-2/14-6-2）分成苹果、梨、柑桔、香蕉、桃、葡萄和其他果园这7种种植模式；将“非梯田－横坡/顺坡种植－其他”（指标14-5-3/14-6-3）分成茶园、桑园和其他园地这3种种植模式。分别填写上述各种土地类型下各类种植模式的种植面积。

【15.陡坡地（坡度＞1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同指标14。

	



	乡镇种植业基本情况清查表Ⅰ 

2007年
	表　　号： QC2-2
制表机关：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1.乡镇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州、盟、区)                县(区、市、旗)                 乡(镇) 

	2.行政区划代码
	□□□□□□-□□□
	3.乡镇负责人
	①姓名              ②电话               
	4. 乡镇农户总数
	           户

	5.耕地总面积
	               （亩）
	①旱地              （亩）②水田               （亩）
	6.保护地面积
	                  （亩）

	7.园地面积
	               （亩）
	①果园              （亩）②茶园              （亩）③桑园             （亩）④其它              （亩）

	8.不同坡度耕地、园地面积
	①平地（坡度≤5°）             （亩）②缓坡地（坡度5-15°）             （亩）③陡坡地（坡度＞15°）            （亩）

	9.坡地种植方向及面积
	①顺坡           （亩）②横坡           （亩）

	10.耕作方式及面积
	①免耕           （亩）②少耕           （亩）③常规           （亩）

	11.平地（坡度≤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
	耕地
	11-1水田
	①单季稻           （亩）②双季稻           （亩）③麦稻轮作        （亩）

④油稻轮作         （亩）⑤水生蔬菜           （亩）⑥其它           （亩）



	
	
	11-2旱地
	11-2-1大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11-2-2保护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园地
	11-3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它果园               （亩）

	
	
	11-4其它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③其它园地                （亩）

	



	乡镇种植业基本情况清查表Ⅱ

2007年
	表　　号：QC2-2 
制表机关：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12.缓坡地(坡度5-1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
	梯

田
	耕地
	12-1.水田
	①单季稻           （亩）②双季稻           （亩）③麦稻轮作        （亩）

④油稻轮作         （亩）⑤水生蔬菜           （亩）⑥其它           （亩）



	
	
	
	12-2.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园地
	12-3.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它果园              （亩）

	
	
	
	12-4.其它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它园地             （亩）

	
	非

梯

田
	12-5.横坡种植
	12-5-1.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12-5-2.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它果园              （亩）

	
	
	
	12-5-3.其它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它园地             （亩）

	
	
	12-6.顺坡种植
	12-6-1.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12-6-2.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它果园              （亩）

	
	
	
	12-6-3.其它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它园地             （亩）

	



	乡镇种植业基本情况清查表Ⅲ

2007年
	表　　号： QC2-2
制表机关：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13.陡坡地(坡度≥1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
	梯

田
	耕地
	13-1.水田
	①单季稻           （亩）②双季稻           （亩）③麦稻轮作        （亩）

④油稻轮作         （亩）⑤水生蔬菜           （亩）⑥其它           （亩）



	
	
	
	13-2.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园地
	13-3.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它果园              （亩）

	
	
	
	13-4.其它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它园地             （亩）

	
	非

梯

田
	13-5.横坡种植
	13-5-1.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13-5-2.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它果园              （亩）

	
	
	
	13-5-3.其它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它园地             （亩）

	
	
	13-6.顺坡种植
	13-6-1.旱地
	①模式1             ，代码          ，面积         （亩）②模式2            ，代码          ，面积         （亩）
③模式3             ，代码          ，面积         （亩）④模式4            ，代码          ，面积         （亩）
⑤模式5             ，代码          ，面积         （亩）⑥模式6            ，代码          ，面积         （亩）

	
	
	
	13-6-2.果园
	①苹果               （亩）②梨               （亩） ③柑桔                 （亩）④香蕉              （亩）

⑤桃                 （亩）⑥葡萄              (亩） ⑦其它果园              （亩）

	
	
	
	13-6-3.其它
	①茶园               （亩）②桑园             （亩） ③其它园地             （亩）


乡镇负责人：                    普查员：                          填表日期：200     年     月      日

乡镇种植业基本情况清查表指标解释与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本表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乡镇种植业基本情况清查表，以乡镇为一个填报单位，填报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所有乡镇。

（二）指标解释

【1.乡镇名称】指本乡镇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区）、县（区、市、旗）和本乡镇的正式名称。

【2.行政区划代码】由所在地普查机构统一填写。按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将相应行政区划代码填写在方格内。不在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提供范围内的县以下地区，由县（区）普查机构按编码规则自行编码填报，自行编码不得与已统一编制的代码重复。
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为按照2006年的全国行政区划编码，共有12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段为6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第三段6位编码，表示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本表只填报前9位代码。

如2007年行政区划代码有变动的：

（1）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有变动的，则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代码（第1-6位码）按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填报；

（2）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变化但县以下行政区划未变化的，按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库中的代码第7-12位码填报；

（3）县以下行政区划有变化的，按编码原则自行编码。

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码原则如下：

第二段3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二段3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0”表示街道，“1”表示镇，“2”和“3”表示乡，“4”和“5”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行政区划的顺序号。

（1）街道的代码从001－0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2）镇的代码从100－1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3）乡的代码从200－3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行政区划编码中的地址名称应采用民政部门认可的正式名称。

【3.乡镇负责人】本乡镇主管农业的乡镇长的姓名及联系电话。

【4.乡镇农户总数】该乡镇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作物的农户总户数。

【5.耕地总面积】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不包括种植茶、桑、果等多年生木本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草田轮作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林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抛荒不满三年的耕地。南方宽度小于1m，北方宽度小于2m固定的沟、渠、路和田埂也算耕地。

不包括已改为鱼塘、果园、林地的土地，被工厂、公路、铁路等设施占用的土地，已退耕还林、还草或已损毁的耕地。也不包括抛荒三年以上的耕地。

林农、果农间作的土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按耕地计算，以果树为主的计为园地，以林地为主的计为林地。已实施国家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并已享受补贴的，无论是否间作农作物，都不算为耕地面积。

耕地又分成水田和旱地。水田是指被调查的地块，筑有田埂（坎），经常蓄水，常年用来种植水稻、莲藕、席草等水生作物的耕地，也包括实行水旱轮作的耕地（如水稻与小麦、油菜或蚕豆等轮作）。除水田外的其它耕地统称为旱地，包括统计资料（如统计年鉴、农业普查等）所指的旱地和水浇地。分别填写旱地和水田的面积。

【6.保护地面积】是指在露地不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季节，采用保护设备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栽培农作物的面积。例如在寒冷气候条件下通过采用温室、温床、冷床、塑料棚等设备，创造光照、温度、水分、通风等适宜的小气候环境，种植蔬菜、果类等高产高值作物的种植面积。

【7.园地面积】是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汁为主的多年生木本或草本作物，覆盖率大于50％，或每亩株数达到合理株数的70％的土地。包括果园、茶园、桑园以及橡胶园等。果园面积：指种植果树的园地面积；茶园面积：指种植茶树的园地面积；桑园面积：指种植桑树的园地面积；其他园地面积：指除上述茶、果、桑园以外的园地面积。

【8.不同坡度耕地、园地面积】分别填写①平地（坡度≤5°以下）、② 缓坡地（坡度5～15°）、 ③陡坡地（坡度＞15°) 的耕地和园地面积。其中缓坡地的坡度5～15°是指坡度大于5°且小于等于15°。

【9.坡地种植方向及面积】种植方向是指作物栽培行的方向或作物垄的方向，分成①横坡种植和②顺坡种植两种。横坡种植指作物垄的方向和地块坡向方向成垂直的种植方式，顺坡种植则是作物垄的方向和地块坡向方向一致的种植方式。分别填写这两种种植方向的面积。

【10.耕作方式及面积】分别填写①免耕、②少耕和③常规耕作方式下的面积。免耕：指除播种或注入肥料外，不再搅动土壤。施肥可与播种同时进行，也可以在播前或出苗后进行；少耕：指将对土壤耕耘面积和耕耘次数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的耕作制度；常规：指土壤经过耕翻后多次耙压碎土的耕作方式。

【11.平地（坡度≤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根据土地类型将平地分成耕地和园地两大类，其中耕地又分成水田和旱地（包括大田和保护地）两类，园地又分成果园和其他园地两类。根据种植模式又将“耕地－水田”（指标11-1）分成单季稻、双季稻、麦稻轮作、油稻轮作、水生蔬菜和其他等6种种植模式，其中麦-稻-稻种植模式视同麦稻轮作，油-稻-稻种植模式视同油稻轮作，不在上述所列的5种种植模式下的填为“其他”类；将“耕地－旱地－大田”（指标11-2-1）分成1～6种主要的种植模式；将“耕地－旱地－保护地” （指标11-2-2）分成1～4种主要的种植模式；种植模式以种植作物名称和种植制度来描述，例如小麦玉米两种作物轮作；代码以作物代码和种植制度符号进行标示，作物代码表见表1，如果为两种作物轮作，则用“—”符号连接，如果为两种作物套作，则用“/”符号连接，如果为两种作物间作，则用“//”符号连接，例如小麦玉米两种作物轮作，可表示为“LC02—LC03”。将“园地－果园”（指标11-3）分成苹果、梨、柑桔、香蕉、桃、葡萄和其他果园这7种种植模式；将“园地－其他”（指标11-4）分成茶园、桑园和其他园地这3种种植模式。分别填写上述各种土地类型下各类种植模式的种植面积。

表1   作物名称和作物代码对应表

	粮食作物

名称
	粮食作物

代码
	经济作物

名称
	经济作物

代码
	蔬菜作物

名称
	蔬菜作物

代码

	水稻
	LC01
	棉花
	JC01
	根茎叶类蔬菜
	SC01

	小麦
	LC02
	麻类
	JC02
	瓜果类蔬菜
	SC02

	玉米
	LC03
	桑类
	JC03
	水生蔬菜
	SC03

	其他谷物
	LC04
	籽用油菜
	JC04
	
	

	大豆
	LC05
	其他油料作物
	JC05
	
	

	其他豆类
	LC06
	甘蔗
	JC06
	
	

	甘薯
	LC07
	甜菜
	JC07
	
	

	马铃薯
	LC08
	烟草
	JC08
	
	

	
	
	茶
	JC09
	
	

	
	
	花卉
	JC10
	
	

	
	
	药材
	JC11
	
	

	
	
	落叶果树
	JC12
	
	

	
	
	常绿果树
	JC13
	
	

	
	
	香蕉
	JC14
	
	

	
	
	其他果树
	JC15
	
	

	
	
	其他
	JC16
	
	


【12.缓坡地（坡度5～1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根据土地类型将缓坡地分成梯田和非梯田两大类，其中梯田又分成耕地（包括水田和旱地）和园地（包括果园和其他）两大类。根据种植模式又将“梯田－耕地－水田” （指标12-1）分成单季稻、双季稻、麦稻轮作、油稻轮作、水生蔬菜和其他等6种种植模式，其中麦-稻-稻种植模式视同麦稻轮作，油-稻-稻种植模式视同油稻轮作，不在上述所列的5种种植模式下的填为“其他”类；将“梯田－耕地－旱地”（指标12-2）分成1～4种主要的种植模式，种植模式定义同指标11；将“梯田－园地－果园” （指标12-3）分成苹果、梨、柑桔、香蕉、桃、葡萄和其他果园这7种种植模式；将“梯田-园地－其他”（指标12-4）分成茶园、桑园和其他园地这3种种植模式。将“非梯田－横坡/顺坡种植－旱地”（指标12-5-1/12-6-1）分成1～6种主要的种植模式；将“非梯田－横坡/顺坡种植－果园”（指标12-5-2/12-6-2）分成苹果、梨、柑桔、香蕉、桃、葡萄和其他果园这7种种植模式；将“非梯田－横坡/顺坡种植－其他”（指标12-5-3/12-6-3）分成茶园、桑园和其他园地这3种种植模式。分别填写上述各种土地类型下各类种植模式的种植面积。

【13.陡坡地（坡度＞15°）主要种植模式及其代表面积】同指标12。
	



	农业源乡镇常用肥料清查表
2007年
	表　　号： QC2-3

制表机关：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1.乡镇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盟、区)          县(区、市、旗)         乡(镇) 

	2.行政区划代码
	□□□□□□-□□□
	3.联系人
	
	4.联系电话
	

	序号
	5.肥料名称
	6.肥料代码
	7.肥料类别
	8.如果是有机肥，是否腐熟
	9.养分含量(%)

	
	
	
	
	
	N
	P2O5
	K2O

	（1）
	
	
	①有机肥 ②化肥_  __
	
	
	
	

	（2）
	
	
	①有机肥 ②化肥_  __
	
	
	
	

	（3）
	
	
	①有机肥 ②化肥_  __
	
	
	
	

	（4）
	
	
	①有机肥 ②化肥_  __
	
	
	
	

	（5）
	
	
	①有机肥 ②化肥_  __
	
	
	
	

	（6）
	
	
	①有机肥 ②化肥_  __
	
	
	
	

	（7）
	
	
	①有机肥 ②化肥_  __
	
	
	
	

	（8）
	
	
	①有机肥 ②化肥_  __
	
	
	
	

	（9）
	
	
	①有机肥 ②化肥_  __
	
	
	
	

	（10）
	
	
	①有机肥 ②化肥_  __
	
	
	
	


注：如表格不够填写，请自行复印

乡镇负责人：                    清查员：                          填表日期：200     年     月      日

农业源乡镇常用肥料清查表指标解释与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本表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乡镇常用肥料清查表，以乡镇为一个填报单位。

（二）指标解释

【1.乡镇名称】指本乡镇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区）、县（区、市、旗）和本乡镇的正式名称。

【2.行政区划代码】由所在地普查机构统一填写。按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将相应行政区划代码填写在方格内。不在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提供范围内的县以下地区，由县（区）普查机构按编码规则自行编码填报，自行编码不得与已统一编制的代码重复。
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为按照2006年的全国行政区划编码，共有12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段为6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第三段6位编码，表示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本表只填报前9位代码。

如2007年行政区划代码有变动的：

（1）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有变动的，则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代码（第1-6位码）按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填报；

（2）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变化但县以下行政区划未变化的，按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库中的代码第7-12位码填报；

（3）县以下行政区划有变化的，按编码原则自行编码。

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码原则如下：

第二段3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二段3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0”表示街道，“1”表示镇，“2”和“3”表示乡，“4”和“5”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行政区划的顺序号。

（1）街道的代码从001－0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2）镇的代码从100－1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3）乡的代码从200－3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行政区划编码中的地址名称应采用民政部门认可的正式名称。

【3.联系人】指本乡镇主管农业的乡镇长的姓名。

【4.联系电话】指本乡镇主管农业的乡镇长的联系电话。

【5.肥料名称】指肥料的正式名称。如果是商品肥料，则填写肥料品牌名称，否则填写通用名称，按表1填写。要求填写完整，如直接使用“磷酸二铵”而不简化为“二铵”。如果不施用任何肥料，肥料名称填为“无”。

【6.肥料代码】按表1填写各种肥料相对应的代码。

表1 主要肥料名称与代码对应表

	氮肥
	名称
	尿素
	碳酸氢铵
	硫酸铵
	硝酸铵
	氯化铵
	氨水
	缓释尿素

	
	代码
	FN01
	FN02
	FN03
	FN04
	FN05
	FN06
	FN07

	磷肥
	名称
	普通过磷酸钙
	钙镁磷肥
	重过磷酸钙
	磷矿粉
	　
	　
	　

	
	代码
	FP01
	FP02
	FP03
	FP04
	　
	　
	　

	钾肥
	名称
	氯化钾
	硫酸钾
	硫酸钾镁
	　
	　
	　
	　

	
	代码
	FK01
	FK02
	FK03
	　
	　
	　
	　

	复合肥
	名称
	磷酸二铵
	磷酸一铵
	磷酸二氢钾
	硝酸钾
	有机无机复合肥
	其它二元或三元复合肥
	　

	
	代码
	FC01
	FC02
	FC03
	FC04
	FC05
	FC06
	　

	有机肥
	名称
	商品有机肥
	鸡粪
	猪粪
	牛粪
	其他禽粪
	其他畜粪
	其他有机肥

	
	代码
	FM01
	FM02
	FM03
	FM04
	FM05
	FM06
	FM07

	备注：不施用任何肥料，代码为FL00。


【7.肥料类别】分成有机肥和化肥两类。
【8.如果是有机肥，是否腐熟】指有机肥是否经过堆沤腐熟。

【9.养分含量】指肥料有效养分含量，对于商品肥料请参照肥料包装袋上的标示；对于非商品类有机肥（即农民自制的农家肥），请根据当地以往分析结果，填写该类有机肥的平均养分含量。

	



	农业源乡镇常用农药清查表
2007年
	表　　号： QC2-4
制表机关：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1.乡镇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盟、区)          县(区、市、旗)         乡(镇) 

	2.行政区划代码
	□□□□□□-□□□
	3.联系人
	
	4.联系电话
	

	序号
	5.农药名称
	6.农药用途

（①除草②杀虫
③杀菌④其他）
	7.有效成分
	8.有效成分代码
	9.有效成分含量(%)

	
	
	
	第1种
	第2种
	第3种
	第1种
	第2种
	第3种
	第1种
	第2种
	第3种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如表格不够填写，请自行复印

乡镇负责人：                    清查员：                          填表日期：200     年     月      日

农业源乡镇常用农药清查表指标解释与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本表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乡镇常用农药清查表，以乡镇为一个填报单位。

（二）指标解释

【1.乡镇名称】指本乡镇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区）、县（区、市、旗）和本乡镇的正式名称。

【2.行政区划代码】由所在地普查机构统一填写。按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将相应行政区划代码填写在方格内。不在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提供范围内的县以下地区，由县（区）普查机构按编码规则自行编码填报，自行编码不得与已统一编制的代码重复。
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为按照2006年的全国行政区划编码，共有12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段为6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第三段6位编码，表示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本表只填报前9位代码。

如2007年行政区划代码有变动的：

（1）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有变动的，则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代码（第1-6位码）按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填报；

（2）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变化但县以下行政区划未变化的，按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库中的代码第7-12位码填报；

（3）县以下行政区划有变化的，按编码原则自行编码。

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码原则如下：

第二段3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二段3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0”表示街道，“1”表示镇，“2”和“3”表示乡，“4”和“5”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行政区划的顺序号。

（1）街道的代码从001－0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2）镇的代码从100－1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3）乡的代码从200－3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行政区划编码中的地址名称应采用民政部门认可的正式名称。

【3.联系人】指本乡镇主管农业的乡镇长的姓名。

【4.联系电话】指本乡镇主管农业的乡镇长的联系电话。

【5.农药名称】指农药的商品名称。
【6.农药用途】分成除草、杀虫、杀菌和其他四种用途。
【7.有效成分】有效成分名称采用中文通用名称表示，如毒死蜱、阿特拉津等都是有效成分通用名称。按表1填写有效成分。

【8.有效成分代码】按表1给出的主要农药有效成分对应的代码填写。

表1 主要农药有效成分与代码对应表

	农药有效成分
	有效成分代码
	农药有效成分
	有效成分代码

	毒死蜱
	NY01
	克百威
	NY08

	阿特拉津
	NY02
	吡虫啉
	NY09

	2，4-D丁酯
	NY03
	其他有机磷类
	NY10

	丁草胺
	NY04
	其他有机氯类
	NY11

	乙草胺
	NY05
	其他菊酯类
	NY12

	涕灭威
	NY06
	其他氨基甲酸酯类
	NY13

	氟虫腈
	NY07
	其他类
	NY14


【9.有效成分含量】农药的有效成分量占总量的比例。

	


 
	乡镇畜禽养殖业清查表

2007年
	表　　号： QC2-5 

制表机关：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1.乡镇名称（公章）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州、盟、区)             县(市、区、旗)                 乡(镇)

	2.行政区划代码
	□□□□□□-□□□
	3.乡镇负责人
	
	4.联系电话
	

	序号
	5.名称  ①规模化养殖场（全称）②养殖小区（全称）③养殖专业户（户主姓名）
	6.养殖种类：①猪②奶牛③肉牛④蛋鸡⑤肉鸡
	7.养殖规模：①存栏②出栏
	8.详细地址

（村、组）
	9.负责人
	10.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注：如表格不够填写，请自行复印

乡镇负责人：                    清查员：                          填表日期：200     年     月      日

乡镇畜禽养殖业污染源清查表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1．本表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污染源清查表，以乡镇为一个填报单位，填报范围为全乡镇范围内2007年所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畜禽养殖专业户。

2．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饲养猪、奶牛、肉牛、蛋鸡和肉鸡，并且畜禽饲养数量达到一定数量范围的畜禽养殖场。养殖规模如下：猪（出栏）≥500头，奶牛（存栏）≥100头，肉牛（出栏）≥200头、蛋鸡（存栏）≥20000羽、肉鸡（出栏）≥50000羽。

畜禽养殖小区：是指在统一规划的区域内，由多个养殖业主共同组成、按照统一操作规程进行养殖、管理的养殖方式，对畜禽养殖小区的规模没有限定。

畜禽养殖专业户：除规模化养殖场外，饲养猪、奶牛、肉牛、蛋鸡和肉鸡，并且畜禽饲养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猪（出栏）≥50头，奶牛（存栏）≥5头，肉牛（出栏）≥10头、蛋鸡（存栏）≥500羽、肉鸡（出栏）≥2000羽）的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二）指标解释

【1.乡镇名称】指本乡镇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区）、县（区、市、旗）和本乡镇的正式名称。地址按照民政部门认可的名称填写。

【2.行政区划代码】由所在地普查机构统一填写。按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将相应行政区划代码填写在方格内。不在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提供范围内的县以下地区，由县（区）普查机构按编码规则自行编码填报，自行编码不得与已统一编制的代码重复。
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为按照2006年的全国行政区划编码，共有12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段为6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第三段6位编码，表示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本表只填报前9位代码。

如2007年行政区划代码有变动的：

（1）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有变动的，则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代码（第1-6位码）按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填报；

（2）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变化但县以下行政区划未变化的，按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库中的代码第7-12位码填报；

（3）县以下行政区划有变化的，按编码原则自行编码。

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码原则如下：

第二段3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二段3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0”表示街道，“1”表示镇，“2”和“3”表示乡，“4”和“5”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行政区划的顺序号。

（1）街道的代码从001－0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2）镇的代码从100－1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3）乡的代码从200－3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行政区划编码中的地址名称应采用民政部门认可的正式名称。

【3.乡镇负责人】本乡镇负责提供畜禽污染源清查信息的联系人。 

【4.联系电话】乡镇负责人的联系电话。

【5.名称①规模化养殖场（全称）②养殖小区（全称）③养殖专业户（户主姓名）】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选择①，填写在虚线上，并在虚线旁边填写养殖场的全称；畜禽养殖小区选择②，填写在虚线上，并在虚线旁边填写养殖小区的全称；畜禽养殖专业户场选择③，填写在虚线上，并在虚线旁边填写户主姓名。

【6.养殖种类】在①猪②奶牛③肉牛④蛋鸡⑤肉鸡中选择被清查的养殖场/小区/专业户所饲养的畜禽种类，把相应的序号填写在虚线上。

【7.养殖规模】被清查的养殖场/小区/专业户所饲养的规模。奶牛和蛋鸡为存栏数，在虚线上填写①，并在虚线旁边填写存栏数量；猪、肉牛和肉鸡为出栏数，在虚线上填写②，并在虚线旁边填写出栏数量。

【8.详细地址】指本畜禽养殖场或养殖专业户生产场所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地址按照民政部门认可的名称填写。

【9.负责人】若属于具有法人资格的养殖场应填写法人名称，没有法人资格的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应填写负责人姓名，养殖户应填写户主名称。

【10.联系电话】被清查的养殖场/小区的负责人或者养殖专业户户主的联系电话。

	



	乡镇水产养殖业污染源清查表

2007年
	表　　号： QC2-6
制表机关：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1.乡镇名称（公章）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州、盟、地区)             县(市、区、旗)                 乡(镇)

	2.行政区划代码
	□□□□□□-□□□
	3.乡镇负责人
	
	4.联系电话
	

	序号
	5.名    称

①规模化养殖场（全称）

②养殖专业户（户主姓名）
	6.养殖水体①淡水养殖②海水养殖
	7.养殖模式
①池塘养殖②工厂化养殖③网箱养殖④围栏养殖⑤浅海筏式养殖⑥滩涂增养殖⑦其他
	8.主要养殖种类
	9.产量

(吨/年)
	10.面积/体积（亩/ m3）
	11.详细地址

(村、组)
	12.负责人
	13.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注：如表格不够填写，请自行复印

乡镇负责人：                    清查员：                          填表日期：200     年     月      日

乡镇水产养殖业污染源清查表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本表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水产养殖基本情况清查表，以乡镇为一个填报单位，填报范围为全乡镇范围内2007年所有规模化养殖场和除规模化养殖场以外的部分水产养殖专业户。其中，规模化养殖场是指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具有法人资格的水产养殖场；养殖专业户是指除规模化养殖场以外的水产养殖户或养殖单位。

规模化养殖场全部进行清查，水产养殖专业户符合以下标准的进行清查： 

1、池塘养殖：养殖面积≥5亩。

2、工厂化养殖：养殖水体体积≥1500立方米。

3、网箱养殖：养殖面积≥100平方米。

4、围栏养殖：养殖面积≥2亩。

5、浅海筏式养殖：养殖面积≥10亩。

6、滩涂增养殖：养殖面积≥100亩。

（二）指标解释

【1.乡镇名称】指本乡镇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区）、县（区、市、旗）和本乡镇的正式名称。地址按照民政部门认可的名称填写。

【2.行政区划代码】由所在地普查机构统一填写。按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将相应行政区划代码填写在方格内。不在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提供范围内的县以下地区，由县（区）普查机构按编码规则自行编码填报，自行编码不得与已统一编制的代码重复。
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为按照2006年的全国行政区划编码，共有12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段为6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第三段6位编码，表示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本表只填报前9位代码。

如2007年行政区划代码有变动的：

（1）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有变动的，则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代码（第1-6位码）按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填报；

（2）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变化但县以下行政区划未变化的，按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库中的代码第7-12位码填报；

（3）县以下行政区划有变化的，按编码原则自行编码。

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码原则如下：

第二段3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二段3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0”表示街道，“1”表示镇，“2”和“3”表示乡，“4”和“5”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行政区划的顺序号。

（1）街道的代码从001－0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2）镇的代码从100－1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3）乡的代码从200－3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行政区划编码中的地址名称应采用民政部门认可的正式名称。
【3.乡镇负责人】本乡镇负责提供水产污染源清查信息的联系人。 

【4.联系电话】乡镇负责人的联系电话。

【5.名称】填写规模化养殖场的名称全称或养殖专业户的户主姓名（首先填写规模化养殖场，其次填写养殖专业户），每一行填写一个规模化养殖场或一个养殖专业户，并在规模化养殖场的名称全称或养殖专业户的户主姓名前加数字，规模化养殖场名称前加1，养殖专业户名称前加2。

【6.养殖水体】填写该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专业户是属于淡水养殖还是海水养殖，用数字表示，1代表淡水养殖，2代表海水养殖。

【7.养殖模式】填写该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专业户是属于池塘养殖、工厂化养殖、网箱养殖、围栏养殖、浅海筏式养殖、滩涂增养殖中的哪一种或几种，未在上述养殖类型范围内的属于其他，用数字表示，1代表池塘养殖、2代表工厂化养殖、3代表网箱养殖、4代表围栏养殖、5代表浅海筏式养殖、6代表滩涂增养殖、7代表其他，若该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专业户有两种以上的养殖类型，可填写所对应的两个以上的数字，两个数字之间用“；”分开。

【8.主要养殖种类】填写该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专业户的主要养殖种类。

【9.产量】填写该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专业户2007年的养殖产量，以吨表示。

【10.面积/体积】填写该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专业户2007年的养殖面积，以亩表示，若养殖类型为工厂化养殖可以养殖立方水体（单位：m3）表示。

【11.详细地址】指本水产养殖场或养殖专业户生产场所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地跨几个行政村的水产养殖场详细地址不要填写。地址按照民政部门认可的名称填写。

【12.负责人】若属于具有法人资格的养殖企业应填写法人名称，没有法人资格的养殖场应填写负责人姓名，养殖户应填写户主名称。

【13.联系电话】应填写法人或户主的联系电话。

	



	农村生活污染源行政村清查表

2007年
	表　　号： QC2-7
制表机关：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1.村名
	
	2.所属乡镇
	        省（直辖市）        市（州、区）        县（区、市）      　乡（镇）

	3.联系人
	
	4.联系电话
	
	5.所属流域
	①太湖  ②巢湖  ③滇池  ④三峡库区          

	6.行政区划代码
	□□□□□□-□□□-□□□ 
	7.户籍户数
	（户）
	8.户籍人口
	（人）

	9.户籍常住人口
	（人）
	 10.外来常住人口
	（人）
	11.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年）

	12.高收入-有下水人数
	12-1 有处理设施
	（人）
	13.高收入-无下水人数
	（人）

	
	12-2 无处理设施
	（人）
	
	

	14.中等收入-有下水人数
	14-1 有处理设施
	（人）
	15.中等收入-无下水人数
	（人）

	
	14-2 无处理设施
	（人）
	
	

	16.低收入-有下水人数
	16-1 有处理设施
	（人）
	17.低收入-无下水人数
	（人）

	
	16-2 无处理设施
	（人）
	
	

	18.受纳水体名称
	
	19.受纳水体代码
	□□□□□□□□□□


行政村负责人：                    普查员：                                             填表日期：200     年     月       日

农村生活污染源行政村清查表指标解释与填报说明

【1.村名】是指行政村的正式名称。

【2.所属乡镇】指调查行政村所在地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村所在的省(直辖市)、地(区、市、州)、县(区、市)、乡（镇）名称。

【3.联系人姓名】指调查行政村依法行使管理职权的主要负责人，如村长、村书记等村民代表的户籍姓名。

【4.联系电话】指调查行政村依法行使管理职权的主要负责人，如村长、村书记等村民代表的联系电话。

【5.所属流域】指从行政管理和地理位置上所属的流域，分成①太湖、②巢湖、③滇池流域和④三峡库区。

【6.行政区划代码】由所在地普查机构统一填写。按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将相应行政区划代码填写在方格内。不在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提供范围内的县以下地区，由县（区）普查机构按编码规则自行编码填报，自行编码不得与已统一编制的代码重复。
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为按照2006年的全国行政区划编码，共有12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段为6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第三段6位编码，表示县以下的行政区划。
如2007年行政区划代码有变动的：

（1）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有变动的，则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代码（第1-6位码）按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填报；

（2）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变化但县以下行政区划未变化的，按附表1《行政区划代码》库中的代码第7-12位码填报；

（3）县以下行政区划有变化的，按编码原则自行编码。

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码原则如下：

第二段3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二段3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0”表示街道，“1”表示镇，“2”和“3”表示乡，“4”和“5”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行政区划的顺序号。

（1）街道的代码从001－0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2）镇的代码从100－1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3）乡的代码从200－3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行政区划编码中的地址名称应采用民政部门认可的正式名称。

第三段的3位数字，表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代码，用3位顺序码表示。具体编码方法如下：

（1）居民委员会的代码从001—1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2）村民委员会的代码从200—399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行政区划编码中的地址名称应采用民政部门认可的正式名称。

【7.户籍户数】是指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的户籍在本村的农户户数。

【8.户籍人口】是指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的户籍在本村的人口。

【9.户籍常住人口】是指户籍在本村且一年中有半年以上时间居住在本村的人口数。

【10.外来常住人口】是指户籍不在本村，但一年中有半年以上时间居住在本村的外来人口数。

【11.农民人均纯收入】“纯收入”指的是农村居民当年从各个来源渠道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获得收入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指的是按农村人口平均的“农民纯收入”，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

【12.高收入-有下水人数】【13.高收入-无下水人数】【14.中等收入-有下水人数】【15.中等收入-无下水人数】【16.低收入-有下水人数】【17.低收入-无下水人数】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标准由各流域所包含省（市）级普查机构农业组自行协商确定，同一流域制定统一的收入标准。下水是指农户家中生活污水经管道有组织排入沼气池、处理设施或户外沟渠等。这里的处理设施是指以污水处理后排放为主要目的的处理设施，如农村的污水净化池。

各类型人数是指该类农户户籍常住人口与租、借住该类农户房屋的外来常住人口数之和。

【18.受纳水体名称】是指排水最终汇入当地县、市、区、旗或上一级区域内较大的江、河、湖泊、海域名称（如××河、××港、××江、××湖、××海湾等）。

【19.受纳水体代码】此项由普查对象所在地普查机构统一填报。水体代码要按照统一给定的编码填报（见污染源普查用分类与代码表附表6《河流代码表》）。海域代码分别是：1-渤海，2-黄海，3-东海，4-南海。

《河流代码表》中未编入的河流，可按编码方法在相应的空码上继续编排。如确实编码困难，可按汇入的上一级河流代码填报。对于跨省河流编码，请报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统一编码；对于省内河流，如其上一级河流也完全在省内，则由省普查机构编码并报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备案；如上一级河流跨省，则需报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统一编码。

	



	生活源清查表

2007年
	表　　号：QC3表

制表机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1.清查小区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                                       社区（村委会）

	2.行政区划代码
	—

—

     (普查机构填写)                


	序号
	3.单位名称
	4.联系人
	5.联系电话
	6.单位地址(街道（村）门牌号)
	7. 行业类别
	8.行业特征硬件（行业经营规模）

	
	
	
	
	
	
	

	
	
	
	
	
	
	

	
	
	
	
	
	
	

	
	
	
	
	
	
	

	
	
	
	
	
	
	

	
	
	
	
	
	
	

	
	
	
	
	
	
	

	
	
	
	
	
	
	

	
	
	
	
	
	
	

	行业类别
	住宿业
	餐饮业
	洗染业
	理发及美容保健业
	洗浴业
	摄影扩印业
	汽车与摩托车维修与保养业
	医院

	行业特征硬件

（行业经营规模）
	床位数量
	餐位数量
	设备总容量
	理发座位数量
	美容保健床位数量
	衣柜数量
	设备容量
	有无洗车设备，经营面积
	住院床位数量


注：1如表格不够填写，请自行复印。    2 清查涉及的行业类别与行业特征硬件（行业经营规模）

普查员：                                           普查指导员：                                    填表日期：200  年     月     日
生活源清查表填报说明

一、填报说明

本表以清查小区为单位填报。填报范围为清查小区内截至清查时所有从事住宿业、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已建成，开始试营业、暂时停业的经营单位，未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没有领取《营业执照》但有相对固定场所、实际从事上述服务业活动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列入清查范围），以及医院、学校、机关事业单位。

二、指标解释 

【1.清查小区】写明清查小区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和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的名称。
【3.单位名称】按法人登记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填写。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个体工商户等没有公章的，由业主或联系人签章。

【4.联系人】填报单位环保联系人或负责提供清查信息人员的姓名。

【5.联系电话】填报联系人的电话。

【6.单位地址】指清查单位经营场所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得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连锁经营单位所属的二级单位，一律按本二级单位所在地址填写。

【7.行业类别，8.行业特征硬件（行业经营规模）】

①住宿业填写床位数（张），餐饮业填写餐位数（个）；②洗染业填写洗染设备总容量；③理发及美容保健服务业中理发业填写座位数（个），美容保健业填写床位数（张）；④洗浴服务业填写衣柜数（个）；⑤摄影扩印服务业填写设备总能力（张/小时）；⑥汽车、摩托车维护与保养服务业填写有无洗车设备、经营面积（平方米）；⑦医院填写床位数（张）；⑧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独立燃烧设施填写锅炉总台数（台）。
【住宿业床位数】指报告期内住宿业清查单位所拥有的固定床位数量。计量单位为张。

【餐饮业餐位数】指报告期内餐饮业清查单位所拥有的固定餐位数量。计量单位为个。

【洗染业设备总容量】指报告期内洗染服务业清查单位所拥有的洗染设备总容量，包括干洗和水洗设备。计量单位为公斤。

【美容保健业床位数】指报告期内美容保健服务业清查单位所拥有的床位数量。计量单位为张。

【理发业座位数】指报告期内理发服务业清查单位所拥有的座位数量。计量单位为个。

【洗浴服务业衣柜数】指报告期内洗浴服务业清查单位所拥有的衣柜数量。计量单位为个。

【摄影扩印业设备总能力（张/小时）】指报告期内摄影扩印服务业清查单位所拥有的冲印设备一个小时内洗印照片的张数。计量单位为张/小时。

【汽车、摩托车维护与保养服务业经营面积】指报告期内汽车、摩托车维护与保养服务业清查单位有无洗车设备，所拥有的固定经营面积。计量单位为平方米。

【医院床位数】指医疗清查单位的固定实有床位数，包括正规床、简易床、监护床和正在消毒、修理的床位及因扩建或大修理而停用的床位（按扩建或大修理前的床位计算），但不包括产科的新生儿床、库存床、临时增设的床位、病人家属的陪床、接产室的待产床等。计量单位为张。

【机关、事业单位独立燃烧设施的锅炉总台数】指机关、学校、事业单位清查单位所拥有的锅炉总台数，包括在用和备用的。计量单位为台。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清查表

2007年
	表　　号：QC4表

制表机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1.清查小区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 

	2.行政区划代码
	—

—

     (普查机构填写)                


	序号
	3.单位名称
	4.联系人
	5.联系电话
	6.单位地址(街道（村）门牌号)
	7.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类别

	
	
	
	
	
	

	
	
	
	
	
	

	
	
	
	
	
	

	
	
	
	
	
	

	
	
	
	
	
	

	
	
	
	
	
	

	
	
	
	
	
	

	
	
	
	
	
	

	
	
	
	
	
	


注：1如表格不够填写，请自行复印。

2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类别：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置厂

普查员：                                  普查指导员：                              填表日期：200  年     月     日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清查表填报说明

一、填报说明

本表以清查小区为单位填报。填报范围为清查小区范围内截至2007年末所有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置厂。二、指标解释 

【1.清查小区】写明清查小区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和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的名称。
【3.单位名称】按法人登记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填写。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

【4.联系人姓名】填报单位环保联系人或负责提供清查信息人员的姓名。

【5.联系人电话】填报联系人的电话。

【6.单位地址】指清查单位经营场所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得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连锁经营单位所属的二级单位，一律按本二级单位所在地址填写。

【7.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类别】填写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属于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置厂的一种。

注意：单独处置医疗废物的处置厂填写医疗废物处置厂，若医疗废物与其它危险废物一同处理的处置厂则填写危险废物处置厂。

	



	污染源清查名录汇总表

2007年
	表　　号：QC5表

制表机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1.清查小区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 

	2.行政区划代码
	—

—

     (普查机构填写)                



	普查对象
	普查范围
	普查类别
	普查对象数
	普查表格数
	普查员数
	指导员数

	工业源
	重点源
	有重金属、危险废物、放射性物质排放
	
	
	
	

	
	
	11个重污染行业
	
	
	
	

	
	
	16个重点行业
	
	
	
	

	
	一般源
	—
	
	
	
	

	农业源
	种植业
	分散农户
	
	
	
	

	
	
	乡镇
	
	
	
	

	
	
	农场
	
	
	
	

	
	畜禽养殖业
	规模化养殖小区
	
	
	
	

	
	
	养殖专业户
	
	
	
	

	
	渔业
	淡水养殖场
	
	
	
	

	
	
	近海滩涂养殖场
	
	
	
	

	
	
	淡水养殖专业户
	
	
	
	

	
	
	近海滩涂养殖专业户
	
	
	
	

	
	流域生活
	行政村
	
	
	
	

	
	
	5%农户数量
	
	
	
	

	生活源
	三产
	住宿业
	
	
	
	

	
	
	餐饮业
	
	
	
	

	
	
	洗染业
	
	
	
	

	生活源
	三产
	理发及美容保健业
	
	
	
	

	
	
	洗浴业
	
	
	
	

	
	
	摄影扩印业
	
	
	
	

	
	
	汽车与摩托车维修与保养业
	
	
	
	

	
	
	医院
	
	
	
	

	
	机关、事业（含大中专院校）
	非社会化独立燃烧设施额定出力

≥0.7兆瓦
	
	
	
	

	
	地域生活
	市区
	
	
	
	

	
	
	县
	
	
	
	

	
	
	建制镇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城镇污水处理厂
	
	
	
	

	
	垃圾处理厂（场）
	
	
	
	

	
	危险废物处置厂
	
	
	
	

	
	医疗废物处置厂
	
	
	
	


普查员：                                     普查指导员：                              填表日期：200  年     月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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